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污染影响类）
[image: image1.png]BE | s-iERR

w20y | cipuFRS . A
Mg o, uE

S1-2fREE

|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盖章）：江阴市乾冠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编制日期：              2026年5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制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年加工600吨预处理芳纶线绳、预处理短纤维新建项目

	项目代码
	2512-320259-89-03-555035

	建设单位联系人
	许**
	联系方式
	139****5022

	建设地点
	江苏 省（自治区） 无锡 市 江阴 县（区） 璜土镇 乡（街道） 小坎路67号 

	地理坐标
	（   120  度  1  分  35.392 秒，  31  度 55  分  43.127 秒）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C2829其他合成纤维制造、C1789其他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二十五、化学纤维制造业 28，50合成纤维制造 282、十四、纺织业17，28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178

	建设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部门（选填）
	江苏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江阴临港备〔2025〕258号

	总投资（万元）
	800
	环保投资（万元）
	30

	环保投资占比（%）
	3.75
	施工工期
	3个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        
	用地（用海）面积（m2）
	不新增用地，利用现有厂房，建筑面积1200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表1-1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专项评价的类别
设置原则
本项目情况
是否设置
大气
排放废气含有毒有害污染物、二噁英、苯并[a]芘、氰化物、氯气且厂界外500米范围内有环境空气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
本项目废气甲醛属于《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2018 年）》（生态环境部、 卫生健康委 公告2019年第4号）中列举的有毒有害物质，且厂界外 500 米范围内有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是
地表水
新增工业废水直排建设项目（槽罐车外送污水处理厂的除外）：新增废水直排的污水集中处理厂
本项目生活污水接管至污水厂处理
否
环境风险
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危险物质存储量超过临界量的建设项目
本项目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危险物质存储量未超过临界量
否
生态
取水口下游500米范围内有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的新增河道取水的污染类建设项目
本项目用水依托自来水管网，不涉及新增河道取水
否
海洋
直接向海排放污染物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
本项目不涉及海洋工程
否


	规划情况
	规划名称：《江阴临港开发区工业园区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
审批机关：江阴市人民政府
审批文号：澄政复〔2023〕45 号
《关于印发<江阴市镇（街）工业园区四至范围>的通知》（澄工改办〔2022〕1号）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情况
	规划环评名称：《江阴临港开发区工业园区开发建设规划（2021-2035）环境影响报告书》 
审批机关：无锡市江阴生态环境局
审批文号：澄环发〔2024〕6号
审批时间：2024年2月23日

	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江阴市璜土镇小坎路67号。对照《江阴临港开发区工业园区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澄政复〔2023〕45号）中规划用地图，为二类工业用地（具体见附图5），本项目符合临港经济开发区土地利用类型的要求。
根据《江阴临港开发区工业园区开发建设规划（2021-2035）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及审查意见（澄环发〔2024〕6号），本项目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相符。


	其他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与国家、地方相关政策相符。                                                                                                                                                                                                                                                                                                                                                                                                                                                                                                                                                                                                                                                                                                                                                                                                                                                                                                                                                                                                                                                                                                                                                                                                                                                                                                                                                                                                                                                                                                                              


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建设内容
	1、项目概况

江阴市乾冠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江阴市璜土镇小坎路67号，厂房为企业自有，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从事涤纶纤维、锦纶纤维贸易活动，未从事过实质性生产。厂区总占地面积3433.1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本项目利用其中1幢闲置生产车间，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并购置国产设备多工位放线架、线绳浸渍烘干机、切丝机、自动卷绕装置、捻线机、并线机、倒筒机等生产辅助设备35台套，项目投产后，年加工预处理芳纶线绳、预处理短纤维共600吨，本项目产品用于轮胎、输送带等橡胶制品关键的骨架材料，提供强度、形状和稳定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过程中或者建成投产后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的新建、扩建、改建、迁建、技术改造项目及区域开发建设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本项目预处理短纤维最终产品属于C2829其他合成纤维制造，根据产品工艺和用途，属于C1789其他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本项目属于“十四、纺织业17，28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178”中“后整理工序涉及有机溶剂的”，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2、工程内容及建设规模

本项目利用现有厂房进行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主要为新增设备的购置、安装和调试等环节；公用工程和辅助工程包括贮运工程、环保工程和其它配套工程的完善建设。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和产品方案见表2-1。
表2-1     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及产品方案

序号

工程名称

产品名称及规格

设计能力

t/a
年运行时数

1

预处理短纤维生产线1条
浸渍涤纶、锦纶短纤维
400
2400h

2
预处理芳纶线绳生产线1条
浸渍芳纶线绳
200
合计
600
3、原辅材料及理化性质

略。

4、主要设备

略。
5、建设项目厂区平面布置情况
地理位置：本项目建设地位于江阴市璜土镇小坎路67号，具体地理位置见附图1。
厂区平面布置：本项目利用现有厂房，厂房位于厂区最南侧。厂区平面图见附图3；厂房共3层，1层为浸渍烘干区，2层为切丝整理区，3层为原料、成品仓库，具体车间布置见附图4。
建设项目厂界周围500米土地利用现状：根据现场勘查，该公司厂界北侧为小坎路，隔小坎路为江阴市星语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南侧为江阴凯尔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西侧为江阴市文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东侧为江阴市铝辰织造有限公司。最近敏感目标为距本项目厂界160m的许家丹。建设项目厂界周围500米内土地利用现状见附图2。

6、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劳动定员：本项目建成后劳动定员20人。
工作制度：本项目为一班8小时工作制度，工作时间为8:30-16:30，全年有效工作日为300天。
水平衡

本项目地面污渍主要为少量灰尘，仅需简单清扫，无需地面冲洗用水；本项目设备无需清洗，故无设备清洗水。本项目用水主要为职工生活用水、混合乳胶配置用水、磨刀机用水。


	工艺流程和产排污环节
	1、生产工艺

本项目从事浸渍芳纶线绳、浸渍短纤维的生产，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见图2-2、图2-3（其中G-废气、S-固废、N-噪声）。

（一）浸渍短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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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预处理短纤维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图
工艺简介：
略

（二）浸渍芳纶线绳
[image: image3.png]



图2-2 预处理芳纶线绳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图
工艺简介：

略

	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问题
	江阴市乾冠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江阴市璜土镇小坎路67号，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成立至今仅从事涤纶纤维、锦纶纤维贸易活动，未从事过实质性生产。本项目利用企业自有厂房进行建设，该厂房为新建，未从事过生产。根据实地调查，项目建设地供水、供电设施均已完善，污水管网已接通，污染防治措施按要求安装和运行，标识标牌按要求张贴。

根据当地环境主管部门反馈，该企业近3年内无信访纠纷事件，环保措施到位，无其他需整改的环境问题。厂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入光大水处理（江阴）有限公司西利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环境责任主体为江阴市乾冠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本项目废气处理设施，环境责任主体为江阴市乾冠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噪声通过厂房隔声、距离衰减，环境责任主体为江阴市乾冠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应急事故池新建，环境责任主体为江阴市乾冠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三、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环境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区域
环境
质量
现状
	1、环境空气

（1）空气质量达标区判定

根据《2024年度江阴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4年，全市PM2.5年平均浓度32微克/立方米，完成省、市下达的目标任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298天，优良天数比率达81.4%。 
2024年江阴市空气质量状况见表3-1。

表3-1  江阴市空气质量现状评价表
年份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

μg/m3
标准值（2012版）
μg/m3
达标情况（2012版）
标准值*（2026版）
μg/m3
达标情况（2026版）
2024年

SO2
年平均

8.0
60

达标
60
达标

NO2
年平均

33.1
40

达标
40
达标

PM10
年平均

51.7
70

达标
60
达标

PM2.5
年平均

32
35

达标
30
不达标

CO

24小时平均浓度第95百分位数

1134
4000

达标
4000
达标

O3
日最大8小时滑动平均值的第90百分位数

162
160

不达标
160
不达标

*注：该标准值指过渡阶段（标准实施之日至2030年12月31日止）浓度限值。
2024年，全市空气SO2年平均浓度为8.0微克/立方米，达到一级标准；NO2年平均浓度为33.1微克/立方米，达到一级标准；PM10 年平均浓度为51.7 微克/立方米，达到二级标准；CO年平均浓度为 1.134毫克/立方米，达到一级标准；O3年平均浓度为16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6.5%。即江阴市SO2年均浓度、NO2年均浓度、PM10年均浓度、PM2.5年均浓度、CO日均浓度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表1中二级标准，O3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超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表1中二级标准，因此属于不达标区。目前《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已实施，对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SO2、NO2、PM10、CO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表1中过渡阶段二级标准；PM2.5、O3超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表1中过渡阶段二级标准。目前当地政府已出具了整治方案，经整治后，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将得到改善。
2、地表水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2021年试行），地表水环境质量可引用与建设项目距离近的有效数据，包括近3年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监测数据，所在流域控制单元内国家、地方控制断面监测数据，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布的水环境质量数据或地表水达标情况的结论。

根据《2024年度江阴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4年，全市国、省考河流断面水质优Ⅲ比例达到 100%，长江三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率100%，长江干流江阴段稳定达到Ⅱ类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本项目生活污水接管至光大水处理（江阴）有限公司西利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后排入西横河，根据《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2021—2030年）》，西横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中Ⅲ类标准。根据江阴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公开的《全市69条环境综合整治河道水质明细表（2025年1-9月）》（网址https://www.jiangyin.gov.cn/doc/2025/10/30/1362814.shtml)，西横河水质均可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中Ⅲ类标准。综上，西横河水质状况达标。
环境噪声

本项目位于江阴市璜土镇小坎路67号，根据《江阴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澄政办发〔2020〕71号，位于3类区，执行3类标准，项目周边50m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目标，无需现状监测。

4、生态环境
本项目位于江阴市璜土镇小坎路67号，利用现有厂房进行建设，不新增用地，用地范围内不含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无需进行生态现状调查。
5、电磁辐射
本项目不新增与电磁辐射有关设备，无需开展电磁辐射现状监测与评价。
6、地下水、土壤环境
本项目在采取源头和分区防控措施的基础上，正常情况下不会对周边土壤、地下水环境造成影响，因此，本项目原则上可不开展地下水和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环境
保护
目标
	大气环境：本项目厂界外边长5km矩形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目标详见表3-5。

表3-5   环境空气保护目标一览表

类别

保护目标名称

坐标/°

保护

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区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厂界距离/m

经度

纬度

大气环境

许家丹
120°01′02.68″
31°55′03.65″
居民
30户/90人
环境空气二类区

NE
160
周家村
120°01′15.34″
31°55′02.29″
居民
18户/54人
NE
295
石庄村
120°01′23.23″
31°55′07.48″
居民
60户/180人
NE
680
江阴市第三实验小学
120°01′29.09″
31°55′06.30″
师生
1500人
NE
830
绿海香洲
120°01′16.21″
31°55′20.61″
居民
1146户/3438人
NE
835
万和新城
120°01′07.52″
31°55′23.22″
居民
344户/1032人
NE
870
江阴市石庄中学
120°01′36.67″
31°54′44.82″
师生
800人
SE
880
野田村
120°01′34.81″
31°54′39.52″
居民
12户/36人
SE
900
新街村
120°01′27.79″
31°55′15.57″
居民
28户/84人
NE
940
陶然居
120°01′02.31″
31°55′26.92″
居民
45户/135人
NE
1000
启港苑
120°01′54.58″
31°55′10.87″
居民
865户/2595人
NE
1100
花港苑
120°01′10.07″
31°55′41.91″
居民
1000户/3000人
NE
1100
吴家丹
120°01′35.09″
31°55′19.21″
居民
26户/78人
NE
1200
焦家头
120°01′44.10″
31°54′29.49″
居民
80户/240人
SE
1220
许家丹
120°01′44.88″
31°55′17.48″
居民
10户/30人
NE
1300
后栗村
120°01′43.09″
31°54′18.88″
居民
70户/210人
SE
1340
澄泓苑
120°01′53.28″
31°55′20.69″
居民
182户/546人
NE
1600
官庄村
120°01′36.26″
31°53′58.01″
居民
45户/135人
SE
1760
曹家头
120°02′06.77″
31°54′25.29″
居民
20户/60人
SE
1820
殷家丹
120°02′14.73″
31°54′45.82″
居民
30户/90人
SE
1850
横沟底
120°01′25.16″
31°53′23.01″
居民
32户/96人
SE
1910
张家基
119°59′59.91″
31°53′55.49″
居民
40户/120人
SW
1960
谢家头
120°02′29.37″
31°54′28.32″
居民
65户/195人
SE
2020
井家村
120°00′29.99″
31°53′45.29″
居民
23户/39人
SW
2020
时家头
120°02′17.61″
31°54′12.46″
居民
20户/60人
SE
2035
芦墩头
120°01′34.81″
31°54′39.52″
居民
25户/75人
SE
2050
西肖庄
120°02′24.45″
31°54′51.73″
居民
35户/105人
SE
2050
师古墩
120°00′59.35″
31°53′10.39″
居民
25户/75人
S
2160
小刘家头
120°00′59.35″
31°53′10.39″
居民
15户/45人
SW
2260
刘家村
120°00′31.78″
31°53′37.25″
居民
30户/90人
SW
2290
东野塘
120°02′28.02″
31°55′15.99″
居民
15户/45人
NE
2420
居家湾
120°01′48.91″
31°53′38.73″
居民
15户/45人
SE
2580
滨江豪园
119°59′25.07″
31°55′41.49″
居民
1335户/4005人
NW
2600
后王庄
120°02′11.04″
31°53′46.27″
居民
40户/120人
SE
2690
徐庄桥
119°59′59.05″
31°53′35.59″
居民
36户/108人
SW
2730
高栗村
120°02′07.84″
31°53′34.24″
居民
60户/18人
SE
2850
圩塘新村
119°59′27.01″
31°56′15.80″
居民
678户/2034人
NW
3200
（2）声环境

本项目厂界外50m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

（3）地下水环境

本项目厂界外 500m范围内无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保护目标。

（4）生态环境

本项目不属于产业园区外新增用地，不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污染
物排
放控
制标
准
	1、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有浸渍、烘干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含苯乙烯、甲醛、苯酚）、切丝工序产生的颗粒物。其中浸渍、烘干工序产生有组织非甲烷总烃、甲醛、酚类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表1标准，有组织苯乙烯、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厂界无组织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甲醛、酚类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表3标准（其中苯酚参考酚类），厂界无组织苯乙烯、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中相应标准；厂区内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2标准，具体见表3-6、3-7、3-8。
表3-6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源
排气筒
污染物

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标准来源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排气筒高度（m）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浸渍、烘干
DA001
非甲烷总烃
60
15
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标准

甲醛
5
0.1
酚类
20
0.072
苯乙烯
/
6.5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

臭气浓度
/
2000
无量纲
表3-7 厂界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源
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mg/m3）
标准来源

厂界无组织
颗粒物
0.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标准
非甲烷总烃
4
甲醛
0.05
酚类
0.02
苯乙烯
5.0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标准
臭气浓度
20（无量纲）
表3-8 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标准

污染物项目

特别排放限值（mg/m3）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标准来源

NMHC

6

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2标准
20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2、废水

本项目不产生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接管至光大水处理（江阴）有限公司西利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废水接管标准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1中B级标准及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污水处理厂执行江苏地标《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表1中C级标准，尾水排入西横河，具体见表3-9。

表3-9污水接管标准和排放标准（单位：mg/L，pH无量纲）

项目

污水厂接管协议限值（mg/L）

排放标准（mg/L）
pH

6~9

6-9
COD

500
50
SS

400
10
氨氮

45
4（6）*

总磷

8
0.5

总氮

70
12（15）*

注：接管标准根据标准和污水协议取严；近期*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2026年3月27日后为每年的11月11日至次年3月1日执行括号中数值。
3、噪声

本项目夜间不生产，运营期厂界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即昼间（6:00-22:00）≤65dB(A)。
4、固废贮存标准
本项目一般工业固废储存参照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中相关规定做好“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措施；危险废物贮存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固体废物全过程环境监管工作意见>的通知》（苏环办〔2024〕16号）以及国家、省市关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法律法规。

	总量
控制
指标
	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见表3-10。

表3-10 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单位：t/a）

类别

污染物名称

产生量
削减量
接管量
外排量
建议申请量
废

气

有组织
非甲烷总烃
0.047
0.04
/
0.007
+0.007
甲醛
0.0139
0.0118
/
0.0021
+0.0021
苯酚
0.0043
0.0037
/
0.0006
+0.0006
苯乙烯
0.000076
0.000066
/
0.00001
+0.00001
无组织
非甲烷总烃
0.002
0
/
0.002
+0.002
甲醛
0.0007
0
/
0.0007
+0.0007
苯酚
0.0002
0
/
0.0002
+0.0002
苯乙烯
0.000004
0
/
0.000004
+0.000004
合计
非甲烷总烃
0.049
0.04
/
0.009
+0.009
甲醛
0.0146
0.0118
/
0.0028
+0.0028
苯酚
0.0045
0.0037
/
0.0008
+0.0008
苯乙烯
0.00008
0.000066
0.000014
+0.000014
废水

废水量

240
240
240
240
240/240
COD

0.12
0.012
0.108
0.012
0.108/0.012
SS

0.096
0.012
0.084
0.0024
0.084/0.0024
氨氮

0.0108
0
0.0108
0.00096
0.0108/0.00096
总磷

0.00192
0
0.00192
0.00012
0.00192/0.00012
总氮

0.0168
0
0.0168
0.00288
0.0168/0.00288
固废

一般工业固废

3.7
3.7
/
0
0
危险废物

2.059
2.059
/
0
0
生活垃圾

4.08
4.08
/
0
0
注：“/”前指接管量，“/”后指排入外环境的量。
本项目生活废水量240t/a，COD、氨氮、总磷、总氮排放总量分别为0.012t/a、0.00096t/a、0.00012t/a、0.00288t/a，根据总量控制原则，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在璜土镇内控源截污内平衡。
本项目新增非甲烷总烃排放量为0.009t/a，根据总量控制原则，在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内平衡；特征因子甲醛排放量为0.0028t/a，苯酚排放量为0.0008t/a，苯乙烯排放量为0.000014t/a，作为管理部门考核因子。
固体废物的排放总量为零，符合总量控制的要求。



四、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施工
期环
境保
护措
施
	本项目利用现有闲置厂房进行建设，施工期工程主要包括厂房内部布局调整、新增设备的购买、安装、调试等；公用工程和辅助工程包括贮运工程、环保工程和其它配套工程的完善建设。施工期较短，因此施工期产生的粉尘、噪声和废污水较小，经采取合理的防范措施后，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运营
期环
境影
响和
保护
措施
	1、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浸渍、烘干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含苯乙烯、甲醛、苯酚）、切丝工序产生的颗粒物，具体产排污核算及治理措施见《大气专项评价》。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评价结果表明，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后，废气经相应处理可达标排放，环境影响可控，不会造成这些区域空气环境质量超标现象。根据预测，正常工况下本项目各大气污染物对周围大气环境及附近敏感点造成的影响均较小，环境功能不会因本项目的建设而发生改变。本项目厂界100m范围内无大气环境敏感目标，异味通过废气收集和治理后排放，该类异味对周边外环境和附近敏感点影响不大。非正常工况下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会对周围的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建设方应采取一定的措施，定期检查环保设备的运行状况，加强员工的环保意识，尽量避免非正常工况的发生。
2、废水

2.1废水产排情况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根据现场调查，目前该地污水管网已铺设完毕，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通过污水接管口接入光大水处理（江阴）有限公司西利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处理出水执行江苏地标《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表1中C级标准，尾水排入西横河。
2.4监测计划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通过污水接管口接入光大水处理（江阴）有限公司西利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故不开展水污染物监测。
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位于水环境质量达标区，本项目污水接管光大水处理（江阴）有限公司西利污水处理厂，根据对光大水处理（江阴）有限公司西利污水处理厂接管可行性分析可知，本项目所在厂区污水水量、水质等均符合光大水处理（江阴）有限公司西利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因此，本项目污水不会对当地地表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地表水环境影响可接受。


	运营
期环
境影
响和
保护
措施
	3、噪声

3.1噪声达标情况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线绳浸渍烘干机、切丝机、自动卷绕装置、捻线机、并线机、倒筒机等生产辅助设备及废气处理风机，噪声源强≤80dB(A)。采取上述措施后，降噪量可达20dB（A）。项目噪声治理措施及设计降噪后影响预测结果见表4-13。
     表4-13  本项目建成后生产车间外噪声影响值预测

预测点位

东厂界

南厂界

西厂界

北厂界

本项目贡献值dB（A）

46.6
53.6
56.0
28.7
标准dB（A）

昼间：65
昼间：65
昼间：65
昼间：65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建成后，项目所在厂界噪声值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

3.2噪声监测计划
参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及地方政策，本项目噪声自行监测计划见表4-14。
表4-14  自行监测计划表
类型
排口名称/点位名称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噪声
厂界外1m

昼夜等效连续A声级
1次/季度
执行GB12348-2008表1中3类标准
4、固体废物
根据工程分析，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废丝、废包装膜、废乳胶、废活性炭、废包装桶、废机油、含油抹布手套、生活垃圾。
本项目固体废物产生情况见表4-15。

表4-15  建设项目固体废物产生情况汇总表

序号

固废

名称

产生工序

形态

主要成分

预测产生量

（吨/年）

种类判断

固体

废物

副产品

判定

依据

1

废丝
切丝、并线、检验
固

纤维
3.5
√

-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2

废包装膜
原料包装
固

塑料
0.2
√

-
3
废乳胶
浸渍
固
树脂、有机聚合物
1
√
-
4
废活性炭
废气处理
固
吸附有害物质
0.63
√
-
5
废包装桶
原料包装
固
沾染有害物质
0.149
√
-
6
废机油
设备维护保养
液
矿物油
0.18
√
-
7
含油抹布手套
设备维护保养
固
沾染油污
0.1
√
-
8
生活垃圾
职工生活
固
生活垃圾
4.08
√
-
项目所产生的固体废物通过以上方法处理处置后，将不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亦不会造成二次污染。但必须指出的是，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前在厂内的堆放、贮存场所应按照国家固体废物贮存有关要求设置，避免其对周围环境产生二次污染。通过以上措施，建设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了妥善处置和利用，对外环境的影响可减至最小程度。

5、地下水、土壤
本次评价认为拟建项目在采取了有效的土壤、地下水防控措施后，污染物一般不会对土壤、地下水产生不利影响。
6、生态
本项目位于工业园区内，不新增土地，因此对周围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7、环境风险
在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到位的情况下，可降低项目的环境风险，最大程度减少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项目对环境的风险影响可接受。
8、电磁辐射
本项目不属于电磁辐射类项目，对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影响较小。


五、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内容
要素
	排放口(编号、
名称)/污染源
	污染物项目
	环境保护措施
	执行标准

	大气环境
	DA001
	非甲烷总烃
	二级活性炭吸附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标准，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60mg/m3，排放速率≤3.0kg/h；甲醛排放浓度≤5mg/m3，排放速率≤0.1kg/h；苯酚排放浓度≤20mg/m3，排放速率≤0.072kg/h

	
	
	甲醛
	
	

	
	
	苯酚
	
	

	
	
	苯乙烯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苯乙烯排放速率≤6.5kg/h，臭气浓度≤2000（无量纲）

	
	
	臭气浓度
	
	

	
	厂界无组织
废气
	颗粒物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标准，颗粒物浓度≤0.5mg/m3，非甲烷总烃浓度≤4.0mg/m3，甲醛浓度≤0.05mg/m3，苯酚浓度≤0.02mg/m3

	
	
	非甲烷总烃
	
	

	
	
	甲醛
	
	

	
	
	苯酚
	
	

	
	
	苯乙烯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标准，苯乙烯排放浓度≤5.0mg/m3，臭气浓度≤20（无量纲）

	
	
	臭气浓度
	
	

	
	厂区内无组织
	非甲烷总烃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2标准，厂区内无组织非甲烷总烃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值≤6mg/m3,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20mg/m3

	地表水环境
	/
	/
	/
	/

	声环境
	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厂房隔声
	噪声源强≤80dB（A）
	选择用低噪声设备，采用防振措施，车间厂房隔声，距离衰减
	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3类标准：厂界昼间≤65dB(A)

	电磁辐射
	/
	/
	/
	/

	固体废物
	废丝
	切丝、并线、检验
	外售综合利用
	综合利用或

妥善处置，不外排

	
	废包装膜
	原料包装
	外售综合利用
	

	
	废乳胶
	浸渍
	委托有资质单位合理处置
	

	
	废活性炭
	废气处理
	委托有资质单位合理处置
	

	
	废包装桶
	原料包装
	委托有资质单位合理处置
	

	
	废机油
	设备维护保养
	委托有资质单位合理处置
	

	
	含油抹布手套
	设备维护保养
	委托有资质单位合理处置
	

	
	生活垃圾
	职工生活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做好源头防控，并根据分区防渗识别结果，在企业厂区内地面全部硬化的基础上，对应采取了分区防渗措施；厂内污水管网等管线以地下铺设为主，地下管线为抗渗防腐的管材铺设，化粪池采用玻璃钢成品化粪池，建立有效的事故废水收集系统。

	生态保护措施
	本项目位于工业园区内，不新增土地，因此对周围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环境风险
防范措施
	包括原辅料贮运安全防范措施、泄漏事故的防范措施、安全生产管理系统、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措施、危险废物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设置容积符合要求的事故应急池、制定应急预案等。 

	其他环境
管理要求
	/


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相关产业政策，符合规划，选址合理，针对污染物产生特点，采取了有效的防治措施，使污染物达标排放，故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总量在临港开发区内平衡；因此本报告认为，从环保角度而言，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附表
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汇总表
	项目
分类
	污染物名称
	现有工程
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①(t/a）
	现有工程
许可排放量
②(t/a）
	在建工程
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③(t/a）
	本项目
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④(t/a）
	以新带老削减量
（新建项目不填）⑤(t/a）
	本项目建成后
全厂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⑥(t/a）
	变化量
⑦(t/a）

	废气
	非甲烷总烃
	/
	/
	/
	0.009
	/
	0.009
	+0.009

	
	甲醛
	/
	/
	/
	0.0028
	/
	0.0028
	+0.0028

	
	苯酚
	/
	/
	/
	0.0008
	/
	0.0008
	+0.0008

	
	苯乙烯
	/
	/
	/
	0.000014
	/
	0.000014
	+0.000014

	废水
	废水量
	/
	/
	/
	240/240
	/
	240/240
	+240/240

	
	COD
	/
	/
	/
	0.108/0.012
	/
	0.108/0.012
	+0.108/0.012

	
	SS
	/
	/
	/
	0.084/0.0024
	/
	0.084/0.0024
	+0.084/0.0024

	
	氨氮
	/
	/
	/
	0.0108/0.00096
	/
	0.0108/0.00096
	+0.0108/0.00096

	
	总磷
	/
	/
	/
	0.00192/0.00012
	/
	0.00192/0.00012
	+0.00192/0.00012

	
	总氮
	/
	/
	/
	0.0168/0.00288
	/
	0.0168/0.00288
	+0.0168/0.00288

	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
	废丝
	/
	/
	/
	3.5
	/
	3.5
	+3.5

	
	废包装膜
	/
	/
	/
	0.2
	/
	0.2
	+0.2

	危险废物
	废乳胶
	/
	/
	/
	1
	/
	1
	+1

	
	废活性炭
	/
	/
	/
	0.63
	/
	0.63
	+0.63

	
	废包装桶
	/
	/
	/
	0.149
	/
	0.149
	+0.149

	
	废机油
	/
	/
	/
	0.18
	/
	0.18
	+0.18

	
	含油抹布手套
	/
	/
	/
	0.1
	/
	0.1
	+0.1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
	/
	/
	4.08
	/
	4.08
	+4.08


注：⑥=①+③+④-⑤；⑦=⑥-①

[image: image4.png]


[image: image5.png]






年加工600吨预处理芳纶线绳、预处理短纤维新建项目





2.8km





0





1000m





2000m





江阴市乾冠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加工600吨预处理芳纶线绳、预处理短纤维新建项目





附图1  地理位置图





图例


    建设项目所在地


   


污水处理厂


    


大气引用监测点位


    大气补充监测点位


  





100m





295m





江阴市星语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江阴市铝辰织造





160m





周家村





许家丹





江阴市健士富器械司





江阴市博越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江阴长丰纺织有限公司





江阴市润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市翔宇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江阴市奇凯纺织





江阴市文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阴市石庄金属材料包装厂





江阴爱科森博顿聚合体有限公司





江阴悦晖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凯尔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宏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江阴市辽澄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江阴市祥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阴冠鑫机电有限公司





江阴市三圆网架有限公司





江苏天任建设装备有限公司





江阴巨光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500m范围





扬





子





路





江





路





隆





兴





小





中建材(江阴)光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路





坎





图例





0





50m





附图2-1 建设地500米卫星图





江阴市乾冠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加工600吨预处理芳纶线绳、预处理短纤维新建项目





本项目车间


本项目厂区


100m卫生防


护距离





环境保护目标





周边企业















